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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内容
按照西安市财政局、西安市农业农村局、西安市林业局、西安市金融工作局、西安市气象局关于印发《2024年西安市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(市财函〔2024〕316号）文件要求，2024年共下达高新区政策性葡萄保险承保面积2万亩。2024年高新区葡萄保险承保分配表如下：
	拟定标段
	街办
	面积（亩）
	合计（亩）

	一标段
	秦渡街办
	8400
	11500

	
	东大街办
	2500
	

	
	灵沼街办
	200
	

	
	五星街办
	400
	

	二标段
	草堂街办
	4000
	8500

	
	庞光街办
	4500
	


二、保险条款:
按投标人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审批的条款执行。
三、单位保险费及保险金额:
单位保险费、单位保险金额按照《陕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2020年陕西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金〔2020〕6号）规定执行，具体如下：
	标段
	险种
	数量
（亩）
	单位保额
（元/亩）
	单位保费
（元/亩）
	保险期限
	保险实施区域

	一标段
	葡萄保险
	11500
	4000
	240
	1年
	
秦渡、东大、灵沼、五星街办


	二标段
	葡萄保险
	8500
	4000
	240
	1年
	承保草堂、庞光街办



注:1、深度贫困县农业保险保费在报备情况下执行下浮20%的优惠政策；
2、投标人须完全响应上述单位保险费及保险金额;如未完全响应需说明。
四、防灾防损要求:
承保机构应配合各级农业、林业、畜牧、气象等部门开展病虫害、疫病防治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、火灾预防、自然灾害预警等防灾防损工作。
五、理赔流程、服务标准及相关规定:
承保机构应明确接报案、查勘定损、赔付标准、索赔单证、单证审核、损失理算、赔款支付时限、赔款支付方式、预付赔款、大面积灾害应急预案等理赔服务事项。



